坤成校友会新闻稿 (22/11/2007)
       今日记者会的目的是要向公众报告及厘清坤成校友会起诉坤成女中董事部9位执行董事（office bearers）的诉讼案件，于2007年11月20日在吉隆坡高庭被撤销（dismissed）的原因。

       此案的撤销是基于技术性因素(technical defects) 而非基于案情的是非曲折（merits）。
1． 坤成校友会于2007年6月20日委任会长李书祯为社团公职人员（public officer），并于 6月26日提呈社团注册官。

2． 经过一个月的追踪和等待，社团注册局没有进一步的反应，而本会在不知道社团注册官应该发出一份证书的情况下，于7月26日入禀吉隆坡高等法庭。
3． 然而，社团注册官在9月4日通知李书祯去领取证书。该证书的日期志明9月4日，而非6月26日。

有鉴于上述技术性因素，法庭撤销这起案件。因此，本会还有重新入禀法庭的权利。

本会慎重呼吁坤成女中董事部应有社会责任，切勿称此时机，投机地执行备受质疑的5月20日赞助人大会所通过的两项议案：即
1． 授权董事部全权处理重建计划；

2． 授权董事部在适当的时候招收男学生

          最后，本会呼吁家长们慎重考虑孩子的前途，注意此案件的进展。
新  闻  背  景
        坤成校友会再三强调——法律诉讼可以随时撤销，只要坤中董事部和校友会能够坐下来讨论，并达成协议。 

        坤成校友会在“告社会人士书”中已清楚表达了法律诉讼的原委，即是：

1. 捍卫校友会在坤中董事部的地位和权益；

2. 维护校友会组织在华教运动中的角色与功能；

3. 维护赞助人的基本权益，否决520坤中赞助人大会；

4. 保障坤成女中为华社资产，不被人所操控而变质。
        坤成校友会在坤成女中董事部担任董事职已有28年，今年是第29年。坤成校友会不是当然董事（章程没有当然董事），坤成校友会是在赞助人大会票选出来的董事，任期到2009年。
        发展华教的团队包括董事部、校友会和家教协会。尽管董事部和校友会在建校和招收男生的意见上分歧，董事会也应该包容不同意见者在会议中，讨论和表决，以民主程序解决不同意见。况且，坤成校友会是董事。

        坤中董事部应该尊重坤成校友会的决定，接受坤成校友会所派出来的董事代表出席董事会议，而非报警、以保镖和守卫挡着代表进入会议室。

        坤成董事部更不可以在校友会多次信函通知更换代表，并在各大华文报刊登广告声明后，依然把一位“校友”当作是“校友会董事代表”让她出席在坤中董事会议、学校的庆典活动中；剥夺坤成校友会在董事部的主权和地位。

       在坤成校友会缺席下的坤中董事会议之合法性令人质疑。由此所产生的2007年5月20日坤中赞助人大会之合法性也受到挑战；直接地影响赞助人大会所通过的所有议案，包括重建、改制和1/3的董事选举。

       赞助人大会后，董事长丹斯里钟廷森向《星洲日报》表示其支持率超乎想象，其主持之会议也符合民主，除非坤成校友会上法庭起诉，否则，招收男生和重建计划不会停止。 

       坤成校友会从2006年10月就要求董事长见面讨论母校的改制与重建课题，结果不得其门而入，仅见到他所谓的中间人陈达真。但是，中间人屡次表示她不能代表任何人！我们之间怎么沟通呢？

       最后，坤成校友会对坤中董事部的执行董事采取法律行动是逼不得已，出于无奈。坤成校友会的诉讼已关乎校友会成立的宗旨和目的了！无论如何，坤成校友会始终保留了沟通的机会。敬请明察。        

  法律诉讼的形势：

1. 诉讼案列董事部九位执行人为答辩人，是因为董事部不是法人。
2. 本会只要求法庭豁免庭费，没有要求董事部赔偿。反之，董事部却口口声声说要校友会赔偿损失。
3. 法庭于8月29日所发出的短暂临时禁令（ad-interim injunction ）谨要求答辩人遵守在正式审案前（9月28日），保持学校的原状，不招收男生、不拆校重建，同时，赞助人大会选出来的三分之一新任董事（14人）不能出席董事会议。
4. 另外，临时禁令也禁止校友会那名所谓的“董事代表——周秀芳” 不能代表校友会出席董事会议及执行董事任务。
5. 临时禁令没有阻止董事部签发支票，支付老师的薪金、买教材教具等开支。
6. 没有阻止校方庆祝99周年校庆活动。
7. 由于董事部律师向法官申请了新闻封锁（press embargo ）的要求被获准，所以，有关案件的进行一律不得公开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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